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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無疑增加平面道路負擔，並有違橫向國道設置原意。 

四、且橫向國道多為連貫偏遠鄉鎮與鄰近都市，本身即具有縮短城鄉差距、平衡城鄉發展的功

能。爰此本席建請交通部重新考量，將國道二號機場支線、國道四號台中支線、國道六號

水沙連高速公路、國道八號台南支線、國道十號高雄支線等橫向國道屏除在國道計程收費

範圍之外，以不影響現行用路人使用習慣、縮短城鄉差距為計程收費之最高原則。 

（三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署立花蓮醫院旅遊健診中心，遭民眾

投訴變相兼營旅館。儘管署立花蓮醫院澄清，住宿者均是接

受了血壓、身高體重等基本身體檢查以及衛教宣導的健診病

人，但也坦承可能有部分住宿者，因員工未依照標準流程接

待，讓民眾誤把醫院健診中心當旅館住宿，為了避免爭議決

定關閉旅遊健診中心，讓此處回歸原本員工宿舍之用。平心

而論署立花蓮醫院的多角化經營理念立意良好，與其閒置空

間當蚊子館，不如活化使用閒置空間，也可供接受旅遊健診

民眾住宿，只可惜，署花未徹底落實健診標準流程，健診、

衛教並未落實，便宜行事失去健診的美意，也徒留爭議。另

署立醫院設備平均而言較一般醫院缺乏醫療競爭力，若是如

此，何妨嘗試轉型為慢性病或護理之家？本席籲請衛生署應

對署立醫院的定位明確表態，才不會讓署醫持續迷航，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署立花蓮醫院的「旅遊健診中心」被質疑變相以旅館方式經營，雖然花蓮醫院強調「必須

有健檢才能住宿」，但實際走訪，所謂的「健檢」只是量身高、體重及身體質量指數 BMI

值，全程不用十分鐘。 

二、署立花蓮醫院副院長蔡興治表示，一九九八年為了方便到醫院做健檢的民眾，將醫護宿舍

改建成健診中心，並提供住宿。要住進健診中心，須由醫院承辦人核定後才可入住；若有

旅客未做健檢即入住，會檢討流程。 

三、衛生署花蓮醫院遭人檢舉淪為旅館，衛生署醫院營運管理委員會執行長李懋華表示，署花

今起停止健檢床住宿業務，衛生署將視全案調查結果，決定懲處方式。 

四、當地民眾表示署花是公家機關，環境設備均老舊，待遇、資源不如私人機構的慈濟、門諾

醫院，新派任來的醫師留不住，醫療品質相對較差，他擔心再這樣下去，署花會撐不下去

，直接受影響的是後山弱勢病患。 


